四川省川西南地质勘察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单北斗替代测绘仪器采购项目招标文件

招标公告

四川省川西南地质勘察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拟对四川省川西南地质勘察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单北斗替代测绘仪器采购项目进行公开招标，项目情况简介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四川省川西南地质勘察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测绘仪器采购项目。

2.预算金额：140000元

3.采购需求：详见采购需求附件

二、投标人资格要求

1.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或地区分公司，提供依法注册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具有从事本项目的经营范围和能力的机构；

2.近三年来，至少承担过1个类似业绩；

3.近三年来，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违规纪录；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财产被接管、冻结、破产状态；未处于投标禁入期。
三、获取招标文件

时间：2025年12月24日至2025年12月27日，每天00:00:00至23:59:59（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

方式：线上获取。投标人需将单位介绍信、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的扫描件）、经办人的邮箱地址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1604852619@qq.com，邮件主题为“XXXX（投标人全称）申请购买单北斗替代测绘仪器采购项目招标文件”。经审核无误后1个工作日内将招标文件电子版发送至投标人提供的经办人邮箱。如超过上述时间未收到，请及时与采购人联系。

售价：0元。

四、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开标时间和地点

时间：2025年12月29日10时00分00秒（北京时间）

提交投标文件地点：成都市温江区柳城大道西段百利大厦905室

开标地点：成都市温江区柳城大道西段百利大厦905室

五、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

六、联系方式

采 购 人：四川省川西南地质勘察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联 系 人：蔡老师

联系电话：15390423482

地    址：成都市温江区柳城大道西段百利大厦

四川省川西南地质勘察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025年12月23日
采购需求

一、采购产品

为我公司提供符合要求的测绘仪器，具体要求如下：

	产品名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GNSS
	套
	6
	

	无人机
	套
	2
	


注：1.质量标准:货物的质量要求和技术标准按国家或双方认可的产品技术标准。
二、采购参数

GNSS接收机参数

1.1、信号捕获灵敏度：典型值-162dbm，捕获弱信号能力更强；

1.2★、支持断点续测，差分信号中断5分钟内也可测量；

1.3、静态精度：平面±(2.5+ 0.5×10-6×D) mm，高程±(5+0.5×10-6×D) mm；

RTK精度：平面±(8+ 1×10-6×D) mm，高程±(15+1×10-6×D) mm；

高精度静态：平面精度:±(2.5 + 0.1×10-6×D)mm，高程精度:±(3.5 + 0.4×10-6×D)mm。

1.4、GNSS+IMU性能：IMU更新率：≥200Hz；倾斜测量：支持0~60°范围内任意倾斜角度测量；倾斜补偿精度：10 mm + 0.7 mm/°tilt；支持自动惯导初始化，精度可靠。

1.5★、用户界面：操作系统：Linux系统，支持手机/PC端网页；基站电量提醒： “PowerLink”技术，在手簿上能够远程查看基站电量，随时掌握整套设备的续航时间。

1.6★、摄像头：像素：2MP；帧率：30fps，放样低延迟，画质稳定不抖动。

1.7、电气化参数：电池：内置锂电池容量≥4900mAh，移动站典型续航≥17小时。

1.8、数据存储：内置存储：主机标配内置存储≥8GB支持静态数据自动循环存储；

1.9、数据通讯：无线连接：支持Wi-Fi、USB、蓝牙；

1.10、手簿控制器：IP68防水防尘等级，提供检测报告；操作系统：Android 10及以上，保障两年无需升级；

1.11、单套配置：接收机主机1台、手薄1台、单杆1根、质检合格证书1年。

无人机航测系统参数

（一）、飞行平台：

1.1、材质：高强度复合材料；

1.2、机身尺寸及动力系统：对称电机轴距≤600mm，纯电动；电机数量≥4；

1.3、起降方式：无遥控器自主起降，起飞重量≤3.0kg；

1.4、飞行性能：续航时间≥60min；最大飞行速度≥18m/s；

1.5★、避障能力：前向毫米波雷达避障功能

1.6、数传模块：测控半径≥15km

1.7★、仿地飞行：具有仿地飞行功能，无需第三方软件即可生成仿地航线。

1.8、相机：传感器尺寸：APS-C，有效像素：≥2400万，镜头焦距：≥25mm定焦，相机存储：≥126GB；

（二）、地面站软件系统

2.1★、航线设计模块：全自动航线设计、自动提取测区高程信息。支持多区块飞行任务合并单架次航线飞行以及超大任务区域进行自动分割和管理；具备基于高精度三维地形的变高航线规划；具备禁飞管理及申请功能。

2.2★、飞行监控模块：具备步骤引导式操作流程、全自动作业模式；具备实时信息显示及语音播报功能；具备断点续飞及日志回放功能；支持在实景三维场景下实时可视化监控飞行状态和参数，修改飞行状态，智能预警；支持自定义航点上传飞行，数传通讯中断后自动重连；支持任务自动上传到云端同步查看监控。

2.3、飞行质量检查模块：可导出质检结果，包括质检报告、缩略图等。质检结果包括空三姿态、连接强度、重叠度、航线弯曲度、旋偏角、航飞平均分辨率等。

2.4、影像预处理模块：支持匀光匀色、图像增强、影像金字塔生成、影像重采样功能。支持EXIF写入功能、RAW格式转换、飞思相机IIQ解码、多光谱图像辐射标定、相机参数下载、文件批量重命名。

2.5★、一键式拼图模块：支持正射、倾斜影像匹配和空三解算；持传统正射DOM、真正射TDOM、密集点云、DSM模型成果输出。

（三）、单套配置：

无人机1套、地面数传模块1套、智能电池2块、智能充电器1个、作业运输箱1套、30万三责险1年，机损险1年。

三、质量要求、技术标准、投标人对质量负责的条件和期限

1.投标人提供的产品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供应、检测、调试，确保产品技术指标满足项目使用要求。

2.对不符合规定的，我公司第一时间通知投标人负责退、换，投标人应在我公司要求的期限内提供合格产品。对存有异议的，投标人应在接到我公司通知的10天之内提出并出具相关证明，进行质量检测，其费用由投标人承担，逾期未提供的，视为产品不合格，我公司有权要求投标人另行提供符合合同约定的材料并要求投标人承担相关违约责任。

3.产品的质量保修期为壹年，自验收合格并交付甲方使用之日起计算。质保期内，投标人为我公司提供免费质保服务（不可抗力、人为损坏除外）。投标人提供产品的售后技术服务支持，通过邮件、网络、远程视频、到场服务协助我公司熟悉仪器设备的操作及使用。质保期满后投标人有责任进行维修，不得拒绝维修，对合同未约定为有偿维修的，投标人应无偿进行维修。

4.投标人长期提供技术咨询服务，包含但不限于项目技术施工、设备设施安装、设备使用培训等增值服务。

四、验收标准：

1.产品必须为原装全新正品，包装完好，配件齐全。

2.开机查验配置，需与投标文件承诺的型号、配置完全一致。

3.设备外观无划痕、无损伤，各项功能运行正常。

五交付时间与地点：

1.交付时间：合同签订后 10个工作日内。

2.交付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